
新竹縣關西鎮東光國民小學及幼兒園學校場地租借使用 

管理辦法 
東光國小學學校場地租借使用管理辦法 103.8.01 第一次修正 

東光國小學學校場地租借使用管理辦法 106.8.01 第二次修正 

東光國小學學校場地租借使用管理辦法 112.1.16 第三次修正 

    東光國小學學校場地租借使用管理辦法 113.12.30 第四次修正 

 

一、依據： 

(一)教育部主管學校運動設施設置開放管理及補助辦法。 

(二)新竹縣政府民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府教國字第 1130007148 號「新

竹縣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校園開放及使用管理辦法」及本校校務發展計

畫。 

二、目的 

(一)為加強本校與社區資源共享，提倡正當休閒活動，以推廣全民運

動，充實休閒生活，及增進社會文化教育功能，特制定本辦法。 

(二)加強社會教育活動，使學校成為社區文化精神堡壘；加強管理學校

活動場所，增進社區民眾育樂活動。 

三、場地設施範圍 

(一)禮堂、餐廳。 

(二)運動場、球場。 

(三)各類教室。 

(四)其他室內外場館及設施。 

四、場地開放及申請時間 

(一)開放時間 

在不影響正常教學及師生安全原則下，開放前項之使用範圍之時間

如下： 

1.平日：上午五時至上午七時、下午五時三十分至下午八時。 



2.國定假日、例假日及寒暑假：上午五時至下午八時。 

3.申請使用場所時間：上班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三時。 

五、申請對象 

(一)以有組織之團體為原則，凡本國之國民有組織之社團均可借用學校

場地，從事各種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 

(二)學區內之家長及本校校友需借用學校場地舉辦活動者。 

(三)機關學校、社會團體或社區人士舉辦有關社教、體育活動、團體集

會、正當活動，在不影響正常教學、師生安全、校園安寧及不損壞學校

設施設備前提下，得申請使用學校場地。 

六、申請規定 

(一)申請使用應填寫申請書（如附件一），除特殊情況外，應於使用前七日

向學校提出申請，經學校核准後於活動開始三日內繳納保證金與場地設施

使用及設備租借費費，並由校方開立收據後，雙方簽定校園租借契約書（如

附件二）正本壹式貳份，由本校及租借者各執壹份為憑始得使用。 

(二)保證金於申請使用期間僅依表訂金額計價一次，隔日另計。 

(三)每場次為一小時，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 

(四)已繳費而因個人因素不使用者，僅退還保證金。但因天災、疫情等不

可抗力因素可申請全額退費或延期使用。 

(五)場地租借以不妨礙學生活動為原則，依照校方同意之時間、地點，並

遵守校方指派人員之指導使用。 

(六)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使用學校場所；其已核准者，應立即停

止使用或限期遷離學校範圍： 

1.活動內容違反國家政策或法令。  

2.活動內容涉及政治、宗教等議題活動。 



3.活動內容違反公序良俗。 

4.有借用目的以外之營業行為。 

5.有事實足認有安全與衛生之顧慮。  

6.未經通知變更活動內容或轉讓他人使用。 

7.借用者不遵守有關規定經勸阻無效。 

(七)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學校得拒絕其進入或請其離場：  

1.酗酒、煙毒或精神行為異常。 

2.流動攤販。 

3.聚眾鬥毆。 

4.破壞公物(未經同意於場地、牆面鑽孔打洞等)。 

5.未經許可隨意進入未開放使用教室或其他校內場所。 

6.隨意張貼看板廣告或污損校園環境。 

7.攜帶易燃物、爆裂物、危險物或違禁品。 

8.其他不法行為。 

違反前條各款禁止事項者，必要時得請警察或相關機關協助依法處理。 

(八)有下列各款情事，得免收、減收或停收場所使用費及保證金： 

1.有惠於本校師生之教學活動、研習課程。 

2.各機關學校間協助事項(如業務或教育宣導等)。 

3.重大災害地區供災民使用。 

4.提供處理緊急急難救助使用。 

5.從事有關社會福利之公益活動。 

6.基於國際間條約、協定或互惠原則。 

7.其他法令規定得免收、減收或停收。 

 有關上述情事，於申請場地時需一併提供相關計畫書供審查。 



(九)若有長期租賃需求，則另以專案方式處理。 

(十)使用本校場地設施等所收費用（除保證金外），由本校按規定繳入公庫

並納入預算，依實際需要作為管理、場地維護、設施檢修、水電、清潔、

人員加班及其他等相關支用。 

(十一)場地須事先佈置者應先徵得本校同意，並於活動結束後一日內回復

原狀，違者本校得逕予拆除，申請者不得要求任何補償。 

(十二)校園場地借用期間，申請者應負責維持場地內外秩序，維護公共安

全及環境衛生，並指導監督使用場地人員應在指定處所活動。 

(十三)因申請者或其使用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侵害他人生命、身體或財

產等權利，致本校須負國家賠償責任時，本校須於其賠償範圍內，對申請

者有求償權。 

(十四)因申請者或其使用人所引起之意外事件，造成場地或設備毀損、遺

失或被竊，應負賠償或修復責任。 

(十五)使用場所之保證金於活動辦理完畢，經學校檢查場地復原、設備情

況完好無損及缺失後，於七日內無息退還。若場地、設備有所損壞，原則

上由申請人自行復原租借前狀態，否則由本校雇工進行修繕，費用由保證

金中扣抵，申請人不得有異議。若場地環境衛生一日內未經復原，則由本

校僱工代為清潔，其清潔費用(每半日二仟元元計)由繳納之保證金中扣抵。

保證金不足扣抵者，本校得予追償。 

七、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新竹縣關西鎮東光國民小學及幼兒園校園場地租借申請書(修正後)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事由 

 使用人數：約      人 

參加對象： 

借用場地 
□禮堂    □餐廳     □運動場   □電腦教室   □木工教室   

□中庭    □視聽教室 □遊藝思基地   □其他________________ 

使用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共計_______小時 (一場次為一小時計) 

設備借用 
□空調設備(加收冷氣費)   □音響設備(加收擴音設備費) 

□投影設備(加收投影設備費) 

收費金額 

保證金：新台幣________________元整。 

租  金：新台幣________________元整。 

設備使用費(冷氣、音響、投影機)：新台幣______________元整。 

申請者 

申請人(聯絡人)                身份證字號： 

聯繫地址  

聯繫電話 公司/住家：           手機： 

備註 

一、 依本校學校場地租借使用管理辦法第八條，本次租借得得免收：  

  □場所使用費及保證金  □設備使用費 □投影設備(加收投影設備費) 

二、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經辦人：       單位主管：       總務處：          校長： 



附件二 

新竹縣關西鎮東光國民小學及幼兒園校園租借契約書(修正後) 

                           （以下簡稱乙方）向新竹縣關西鎮東光國民小學

（以下 簡稱甲方）借用場地，雙方同意訂立下列條款： 

第一條：使用期間：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乙方願遵照約定日期辦理活動。 

第二條：場所使用租金(含設備使用費)共計新臺幣                    元整。 

      場地保證金共計新臺幣                    元整。 

第三條：上述二項費用應由乙方於開始使用三日前向甲方一次繳清，逾期未繳以違約   

        論，乙方絕無異議，期滿如無違約或賠償情事，保證金無息退還。 

第四條：甲方因公務需要變更借用場地或因活動要求延期或停止辦理，乙方應遵照甲 

        方安排，不得異議。 

第五條：乙方除應遵守本契約之約定外，並應以新竹縣立各級學校校園開放及使用管 

        理辦法，以及本校學校場地租借使用管理辦法為準。 

第六條：乙方不得變更既有設施，若因活動需要加置設備，應於使用後立即拆除，回  

        復原狀，以免影響學校正常教學，違者由學校僱工代為拆除/清潔，所需費用 

        由乙方負擔或由保證金扣除，如有不足，甲方可予追償，並終止契約。  

第七條：乙方使用場地之秩序及週邊環境衛生應自行負責，並派員督導處理。  

第八條：乙方未履行契約約定，或損毀借用設施，應負完全賠償責任，不得異議。 

第九條：本契約正本貳份，由甲、乙雙方各執壹份為憑。 

立契約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甲方 

新竹縣關西鎮東光國民小學 

法定代理人： 

乙方 

借用單位名稱： 

負責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地址： 

電話： 



附表 

新竹縣關西鎮東光國民小學及幼兒園校園開放收費標準表(修正後) 

單位：新台幣 

收費 

項目 

場地別 

場地 

租借費 

冷氣 

使用費 

擴音 

設備費 
保證金 其他 

禮堂 壹仟元 - 固定式音響伍佰元 壹萬元 

含單槍投影機、照
明設備、電腦，擴
音設備為四支麥
克風 

餐廳 壹仟元 - 移動式音響伍佰元 伍仟元  

運動場 壹仟元 - 固定式音響伍佰元 壹萬元  

電腦教室 壹仟元 伍佰元 移動式音響伍佰元 伍仟元 

包含教師、學生電

腦主機，不包含其

他教材 

木工教室 壹仟元 - 移動式音響伍佰元 壹萬元 

含器材使用費，需

事先註明需用器

材，耗材請自備 

中庭 壹仟元 - 移動式音響伍佰元 伍仟元  

視聽教室 壹仟元 伍佰元 移動式音響伍佰元 伍仟元 含單槍投影機 

遊藝思基地 壹仟元 伍佰元 移動式音響伍佰元 壹萬元 

含使用衛浴設備，

若不使用衛浴設

備為二仟元元 

其他教室 貳佰元 伍佰元 移動式音響伍佰元 壹仟元 
含教室內投影

機、大屏、電腦 

備註： 

一、 同一日內，單一場地保證金僅依表訂金額計價一次，隔日另計。 

二、 每場次為一小時，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算。 

三、 本表收費為各項單價收費之基準，租借者可視自行需求租賃。 

四、 租借本校場地者，皆可免費使用停車場。 

五、 租借本校場地，原則上皆包含水電費，惟學校得依使用或設備狀況特殊(大

量用水、特殊設備用電量較大)，得視實際彈性增收水電費。 

六、 移動式音響每組含一台主機、二支麥克風，若有額外需求，則以組重複計

費租借。 

七、 凡申請使用校園場地，需預演彩排或事前練習者，學校仍應依收費標準，

收取相關費用。 

八、 本校備有移動式單槍投影機與布幕，若有需求，則一場次以壹仟元計費。 


